
 

 

 1、借券人為本國法人且出借人為外資法人者，請轉開單位填報下表： 

 2、其他轉開案件，請轉開單位填報下表： 

本申報書所送各類所得資料係依借券人及發行公司提供資料轉開。 

 

此 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財政部○○國稅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轉開單位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轉開單位聯絡電話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聯絡電話： 
 
申報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 
＊本聯應直接以黑色原子筆填寫，不得移作複寫。 

（第 1 聯報核聯：由稽徵機關建檔後存查） 

格式 機關 檔案編號 財政部○○國稅局 

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及股利憑單申報書 
（有價證券借貸交易權益補償轉開專用） 

本單位申報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止 

轉開各類所得資料如下： 

轉開 

 

單位 

統一  
編號          

名稱  

地址  
 

   

轉開單位稅籍編號 

         

        項  別 

 

憑單類別 

個人(1) 非個人(2) 

份數 
給付總額 

(含免扣繳部分) 扣 繳 稅 額 份數 
給付總額 

(含免扣繳部分) 扣 繳 稅 額 

扣
繳
憑
單 
 

租      賃       

利      息       

86年度或以前  

年度股利或盈餘 
      

87年度或以後 

年度股利或盈餘 
      

財產交易所得       

其 他 所 得       

合 計       

           項  別 

 

憑單類別 

個人(1) 非個人(2) 

份數 份數 

扣
繳
憑
單 

租      賃   

利      息   

86年度或以前

年度股利或盈餘 
  

87年度或以後 

年度股利或盈餘 
  

財產交易所得   

其 他 所 得   

股 利 憑 單   



 

 

 

1、借券人為本國法人且出借人為外資法人者，請轉開單位填報下表： 

 2、其他轉開案件，請轉開單位填報下表： 

本申報書所送各類所得資料係依借券人及發行公司提供資料轉開。 

 

此 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財政部○○國稅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轉開單位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轉開單位聯絡電話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聯絡電話： 
 
申報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＊為保障權益，本聯請保存 7 年，以備日後查考。 

（第 2聯備查聯：由稽徵機關加蓋印戳發還轉開單位保存備查） 

格式 機關 檔案編號 財政部○○國稅局 

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及股利憑單申報書 
（有價證券借貸交易權益補償轉開專用） 

本單位申報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止 

轉開各類所得資料如下： 

轉開 

 

單位 

統一  
編號          

名稱  

地址  
 

   

轉開單位稅籍編號 

         

        項  別 

 

憑單類別 

個人(1) 非個人(2) 

份數 
給付總額 

(含免扣繳部分) 
扣 繳 稅 額 份數 

給付總額 
(含免扣繳部分) 

扣 繳 稅 額 

扣
繳
憑
單 
 

租      賃       

利      息       

86 年度或以前 
年 度 股 利 或 盈 餘 

      

87 年度或以後 
年度股利或盈餘 

      

財產交易所得       

其 他 所 得       

合 計       

           項  別 

 

憑單類別 

個人(1) 非個人(2) 

份數 份數 

扣
繳
憑
單 

租      賃   

利      息   

86 年度或以前
年度股利或盈餘 

  

87 年度或以後 
年度股利或盈餘 

  

財產交易所得   

其 他 所 得   

股 利 憑 單   


